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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重要審核意見 

國民年金保險歷年保險費平均收繳率呈下滑趨勢，經以疫後特別預算補助被保

險人自付保險費之 50％，補助期間之保險費平均收繳率已略有提升，惟仍須加強宣

導以達目標，允宜研議具體精進策略，以維國民年金保險基金永續經營。 

政府自 97 年 10 月起開辦國民年金保險（下稱國保），並設置國民年金保險基金（下稱國

保基金），以保障未能於相關社會保險獲得適足保障之國民，於老年、生育及發生身心障礙時

能維持基本經濟安全，截至 112 年底止，國民年金之被保險人數 289 萬餘人，核付人數 202 萬

餘人，對維持民眾之基本經濟安全已有助益。隨國內人口快速老化，據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

稱勞保局）統計，老年年金請領人次及金額由 108 年度之 1,272 萬餘人次、484 億 6,328 萬餘

元，逐年成長至 112 年度之 1,662 萬餘人次、654 億 3,889 萬餘元，增幅均逾 3 成。惟查國保

保險費平均繳費率由 108 年度之 51.13％，下降至 112 年度之 44.28％，約減少 6.85 個百分

點，衍生應收保險費提列

之呆帳由 108年度之 82億

9,151 萬餘元，擴增至 112

年度之 122 億 8,179 萬餘

元，增幅近 5 成（圖 1），

影響國保基金財務健全及

未來給付能力。又衛生福

利部（下稱衛福部）為保障

經濟弱勢民眾申請保費補

助之權益及提升被保險人繳費率，委由勞保局辦理「112-114 年度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補助地方

政府辦理所得未達一定標準認定及國民年金被保險人繳費率提升計畫」，補助各地方政府辦理

所得未達一定標準資格認定及清查作業、欠費被保險人訪視工作等，惟仍有基隆市等 10 個縣

圖 1 國民年金保險費平均收繳率及呆帳提列 
 

 

 

 

 

 

 

 

 

 

 

 

 

 

 

 
 

 
註：1.資料時間：截至 113 年 2 月 29 日止。 

2.資料來源：整理自勞保局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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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保險費平均收繳率未及 4 成（表 1）。另查衛福部

以中央政府疫後強化經濟與社會韌性及全民共享經濟

成果特別預算（下稱疫後特別預算）辦理「加強照顧弱勢

族群及提供關懷服務」計畫，執行期間自 112 至 114 年

度，其中為減輕國保被保險人保險費負擔，編列 70 億

3,323 萬餘元補助國民年金保險費，針對國保被保險人於

114 年 10 月 31 日前繳納 112 年 4 至 12 月份之保險費，補助其自付保險費 50％，以鼓勵被保險人儘

早繳費，提升保險費收繳率，據該部估算，以截至 114 年 10 月底止預算執行率 95％為目標，保險費

收繳率應達 47.18％。據勞保局統計，截至 113 年 2 月底止，補助期間（112 年 4 至 12 月）之國民

年金保險費平均收繳率為 43.94％，相較截至 112 年 2 月底止，111 年 4 至 12 月保險費平均收繳

率 42.93％，提升 1.01 個百分點，已略有成效，惟仍須加強宣導以達 114 年 10 月底之目標，經函

請衛福部督促勞保局研議具體精進策略，以提升國保收繳率及疫後特別預算執行成效，並維國保基

金永續經營。據復：將持續辦理國保被保險人欠費催繳作業，針對無力繳納保費者，協助輔導申請

保險費補助或分期繳納等相關措施；另以多元管道及透過各地方政府結合在地化服務等方式加強

宣導，並持續關注保險費收繳率，滾動調整宣導策略，以提高疫後特別預算執行成效。 

6. 111 年度重要審核意見追蹤查核情形 

本部於 111 年度審核報告非營業部分內列重要審核意見，計有國民年金保險對維持民眾之基

本經濟安全允有助益，惟保險費平均繳費率呈下滑趨勢，且 111 年度投資收益為開辦以來單年度最

低收益率，亟待研謀善策因應，以維保險業務永續經營 1項，經賡續追蹤查核實際辦理結果，因國

民年金保險費平均收繳率仍呈下滑趨勢，經再研提審核意見通知檢討改善。 

該基金收支餘絀之審定、餘絀審定後現金流量及資產負債狀況，詳戊、附表、壹、各基金附表

〔請至審計部全球資訊網之總決算審核報告查詢平台（https://auditreport.audit.gov.tw/）

查閱〕。 

表 1 112 年度國民年金保險費平均收繳
率未及 4 成之縣市 

單位：％ 

縣市別 收繳率 縣市別 收繳率 

基隆市 39.38 嘉義市 39.96 

宜蘭縣 39.97 屏東縣 36.13 

南投縣 33.95 花蓮縣 32.73 

雲林縣 37.33 臺東縣 31.68 

嘉義縣 35.15 連江縣 33.19 

註：1.資料時間：截至 113 年 2 月 29 日止。 
2.資料來源：整理自勞保局提供資料。 


